
修平科技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表（低收入戶） 

班 級 
□日間部□進修部□附設進修學院暨專科進修學校
 

□研究所□二技□四技□二專 
           系（科）所     年      班

姓 名  學號  電話  手機  

申請補 

助類別 

類別 

勾選 

補助 

級數 

申請資格 補助金額 生活服務 

學習時數 
(以學校補助金額200元1

小時計算) 
家庭年收入 教育部 學校 合計 

 第一級 低於 30 萬元 21,000 14,000 35,000 
70 小時 

 第二級 超過 30 萬-40 萬以下 13,000 14,000 27,000 

 第三級 超過 40 萬-50 萬以下 12,000 10,000 22,000 
50 小時 

 第四級 超過 50 萬-60 萬以下 7,000 10,000 17,000 

 第五級 超過 60 萬-70 萬以下 12,000 0 12,000 0 小時 

ˇ 低收入戶學生住宿費補助（請向生輔組申請，每學期申請） 20 小時 

應備

資料 

1.本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

2.前一學期成績單影印本  

3.繳交「低收入戶證明」（新生請繳戶籍謄本） 

4.完成 20 小時生活服務學習認證表（新申請者免附）   

切  結  書 

    立書人          申請修平科技大學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，待助學金申請通過後，依學校

規定參與生活服務學習（領取助學金第一級 35,000 元~第二級 27,000 元之學生，必需參與生活

服務學習 70 小時；領取助學金第三級 22,000 元~第四級 17,000 元之學生，必需參與生活服務

學習 50 小時；領取住宿費補助學生必須參與生活服務學習每學期 20 小時），學校得視學生生活

服務學習之結果作為下一次核發助學金之參考。未完成服務者，將未完成之時數累計至下一次。

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導師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日

核 

定 

補 

助 

金 

額 

□第一級補助 35,000 元 

□第二級補助 27,000 元 

□第三級補助 22,000 元 

□第四級補助 17,000 元 

□第五級補助 12,000 元 

□補助住宿費 7,85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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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
